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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供用电合同是以法律为依据，供用电双方通过平等协商，明确双方在供用电关系中的权利、义务的法律文书，是双方结算电费的法律依据,包括供电公司与电力用户就电力供应与使用签订的合同书、协议书、意向书以及具有合同性质的函、意见、承诺、答复等；广义的供用电合同还应包括另行签订的并网调度协议、电费电价结算协议、错避峰协议及用户资产移交或委托维护协议等。
	本课程明确签订供用电合同的作用、原则和基本内容及签订程序。明确供用电合同的定义，熟悉供用电合同的构成及影响因素。掌握制定供用电合同的基本原则和管理原则。通过本课程的学习，应使学生掌握供用电合同的条款；熟悉合同中签订的基本业务；通过案例训练学生具备签订供用电合同的专业技能，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；为学员与用户签订合同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。

